
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独立董事意见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公司章程》及“证

券土市规则”等有关规定,我作为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")

之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讨论的“关于2016年度日常委托

成本及列车大架修关联交易的议案”进行了审议。

在听取公司董事会、公司管理层及其他有关人员汇报后,经充分讨论,我就

以上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:

上海申通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一号线公司")是公司不属

的全资子公司。

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第一运营")、上海地铁第三运营有

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第二运营")、上海地铁第四运营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第四

运营")是有经验的、具备长期安全运营业绩的专业运营公司,其前身是上海地

铁运营有限公司,公司自2001年至2009年一直委托其进行日常运营和维护保障

工作,并且每年签署委托合同。

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维保公司")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,

前身是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维修保障中心(以下简称“集团维保中心勺,

是2008年为了满足轨道交通网络化发展的要求,健全网络维护体系,强化维护

保障功能,由申通地铁集团将原两大运营公司(上海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和上海现

代轨道交通有限公司)中维护保障功能全部划归申通地铁集团而设立,以整合网

络资源,加强成本控制。

自2009年起公司分别将日常运营管理及日常维护保障工作委托第一运营及

维保公司实施。2014年公司与第一运营公司签订三年期(2014年一2016年)的

委托运营管理协议,并约定2015、2016年度一号线日常委托运营管理成本将于

当年年初双方协商;与维保公司签订三年期(2014年一2016年)的委托维修保

障协议,并约定2015、2016年度一号线委托维保成本将于当年年初双方协商。

2016年,因地铁网络化运营管理要求,一号线部分车站管理主体由第一运营公

司调整至第二、第四运营公司,故2016年地铁一号线的日常运营分别委托第一

运营、第二运营、第四运营公司管理,日常运营管理费按照三年期(2014年一

2016年)的委托运营管理协议执行。

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申迫地铁集团")为公司的控股股东,

第一运营、第三运营、第四运营及维保公司是申通地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。一号

线公司与第一运营、第二运营、第四运营及维保中心就日常运营管理及日常设备

维护保障进行委托,构成关联交易。

一号线公司将通过选优方式委托维保公司下属车辆分公司、申通庞巴迪(上

海)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司、申通北车(上海)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司

以及申通南车(上海)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司实施列车大修工作。

一号线公司委托维保公司τ属车辆分公司实施车辆修理构成关联交易。申通

庞巴迪(上海)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司、申通北车(上海)轨道交通车辆维

修有限公司以及申通南车(上海)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司是申通地铁集团持

股50%,不并表,但集团公司作为业务提供方的修车企业。公司出于审慎原则,

将其作为公司关联方,公司一号线委托其实施车辆修理构成关联交易。

我认为,关于2016年度日常委托成本及列车大架修关联交易的议案兼顾了

双方的需要,体现了公平、公正、和市场化操作的原则,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

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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